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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交换器 

1  适用范围 

本指南适用于船用热交换器的认可及产品检验，包括：壳管式热交换器（如

冷却器、冷凝器、加热器、蒸发器等）、管翅式热交换器（如空气冷却器）、板式

热交换器（板片式、板翅式等）；设计压力≤2.5Mpa，介质温度≤250℃。对其它

类型热交换器可参照执行。 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2.1 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。 

2.2 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。 

3  术语和定义 

3.1 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有关定义适用本指南。 

3.2  换热面积：系指被冷却/加热/冷凝介质接触的金属总面积。 

4  图纸资料 

4.1  申请认可时，下列提交图纸和技术资料应提交 CCS 批准： 

(1)  产品主要性能规格表（包括申请认可的全系列产品的换热面积、

设计/工作压力、设计/工作温度、工作介质等）； 

(2)  总装配图； 

(3)  主要零部件图（壳体、管板、封头、芯组、换热板片、夹紧板、

夹紧螺栓等）； 

(4)  主要零部件理化性能一览表； 

(5)  计算书（换热面积计算书，承压件强度计算书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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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 型式试验大纲。 

4.2  下列图纸/技术资料应提交 CCS 备查： 

(1)  产品适用的技术标准； 

(2)  首制产品性能试验报告（如有时）； 

(3)  产品使用说明书； 

(4)  产品铭牌、出厂合格证等样本；  

(5)  主要工艺文件，如壳体的焊接工艺，管板联接工艺等。 

4.3  对申请 CCS 型式认可 B 的制造厂，还应提交以下资料： 

(1)  有关工厂概况（包括工厂历史及现状）及产品生产历史的说明，

如产品经过专门的验证或鉴定，可附上有关报告及证书； 

(2)  质量控制计划，制造者应建立认可范围产品的质量控制计划并提

交 CCS 审批。质量控制计划应按产品技术要求或标准，规定产品

制造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控制的方法。该质量控制计划要包括认

可后的检验计划，特别应反映 CCS 规范要求的检验和试验要求。 

4.4  对申请 CCS 型式认可 A 的制造厂，还应提交一整套覆盖申请认可产品

并符合 ISO9000 标准或等效标准的质量管理管理体系文件，其中所包含的按 CCS

规范要求进行检验和试验的程序文件应由 CCS 批准。 

5  原材料及零部件 

5.1  原材料及零部件主要包括换热器的壳体、管板、封头、芯组、换热板

片、夹紧板、夹紧螺栓、联接短管等零部件； 

5.2  对壳体、封头、芯组等受压零部件，应在装配前进行 100%的水压试验； 

5.3  如 3.5.1 所述的零部件为外购时，申请方必须建立完善的对分包方质量

进行控制的方法以确保质量，且必须提供材料质量证明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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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 焊接工艺评定 

热交换器的壳体，如采用焊接结构的，则该焊接工艺需按照 CCS《材料与

焊接规范》的有关要求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及批准。 

7  设计技术要求 

7.1  材料要求 

7.1.1  船用热交换器主要零部件材料的选用应适合工作介质的种类、温度和

压力等条件。 

7.1.2  制造船用制冷装置热交换器的钢板，其标定抗拉强度下限值不得超过

430MPa。 

7.1.3  接触海水的换热管不应采用紫铜材料制成。 

7.1.4  铜/钢复合管板的复合层面加工后，其铜层厚度应不小于 3mm，并应

对复合质量进行超声波无损检验，要求见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第 1 篇第 3

章第 9 节。 

7.1.5  壳管式热交换器的Ω形膨胀节一般应用无缝管弯制，且Ω形膨胀节的

开口应大于 15mm，高度应大于 1.6R，无缝管的壁厚不得小于壳体强度计算的最

小厚度（R―无缝钢管外圆半径）。 

7.1.6  板式换热器换热板片的名义厚度应不小于 0.5mm，板片成型减薄量应

不大于板片厚度的 25％。 

7.1.7  密封垫的材料选用应适合工作介质的种类、温度、压力以及环保等要

求。板式热交换器的垫片厚度应具有正偏差，公差值如下表 7.1.7： 

垫片厚度公差值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7.1.7 

单板公称换热面积，m
2
 ≤0.3 ＞0.3～1.0 ＞1.0 

垫片厚度偏差，mm 
+0.1 

0 

+0.2 

0 

+0.3 

0 

 

7.1.8  板片波纹深度、垫片槽深度偏差如下表 7.1.8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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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纹深度、垫片槽深度偏差表               表 3.7.8 

深度偏差值，mm 
单板公称换热面积，m2 

≤0.3 ＞0.3～1.0 ＞1.0 

波纹 
±0.1 ±0.15 ±0.20 

垫片槽 

 

7.1.9  空气冷却器的翅片必须带有强化传热的扰动结构，其厚度为 0.15～

0.2mm。 

7.1.10  换热管应下列试验： 

(1)  压扁试验：将管子压扁至内表面相碰，应无破损和裂纹； 

(2)  扩口试验：用 45°夹角冲头将管子端部外径扩大 30％，应无破损

和裂纹； 

(3)  拉力试验：在万能材料试验机上进行，应不低于材料标准的要求。 

7.2  制造要求 

7.2.1  对于壳式热交换器，应保证筒体内壁与折流板之间的间隙不大于表

7.2.1 的规定： 

筒体内壁与折流板之间的间隙           表 7.2.1 

筒体内径 配合间隙   mm 

＜150 1.8 

≥150～800 2.6 

＞800 3.6 

 

7.2.2  热交换器管板与筒体法兰连接的环节螺栓数不得超过螺栓总数的一

半。 

7.2.3  U 形管、蛇形管弯制成型后，按下表 7.2.3 规定直径的钢球，应能顺

利从管中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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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球直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7.2.3 

r/d 弯曲半径/管径 
通球直径 

r/d 弯曲半径/管径 
通球直径 

无接头 有接头 无接头 有接头 

2～3.5 0.70d 0.65d ＞5～10 0.85d 0.80d 

＞3.5～5 0.75d 0.70d ＞10 0.90d 0.85d 

 

7.2.4  换热管与管板的联接为胀接时，管板孔的管桥最小尺寸应大于 3 倍换

热管的壁厚。 

7.2.5  管板上管孔的粗糙度≤6.3μm，换热管与管板的胀接长度不得超过管

板厚度的 90％；换热管与管板胀接后壁厚减薄率按下式计算，其值应不大于 12％。 

q＝（t0－t1）/ t0×100％ 

式中：q —— 壁厚减薄率，％； 

      t0—— 换热管与管板胀接前的壁厚，mm； 

      t1 —— 换热管与管板胀接后的壁厚，mm。 

7.2.6  热交换器端盖与海水接触时，均应配置防蚀锌块/棒。 

7.2.7  空气冷却器翅片与换热管的连接必须坚固密合，其贴合周长不得小于

管孔整个周长的 85％。 

7.2.8  空气冷却器换热管与管板的连接工艺必须坚固可靠； 

7.3  强度要求 

7.3.1  承压件（壳体、管板、端盖、换热管等）的强度应按 CCS《钢质海

船入级规范》第 3 篇第 6 章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；制冷系统热交换器承压件的强

度还应满足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5 篇第 2 章第 3 节的要求。 

7.3.2  热交换器壳体上连接短管的强度应按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

篇第 2 章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。 

7.3.3  热交换器壳体上的焊接法兰连接型式应满足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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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》第 3 篇第 2 章的有关要求。 

7.3.4  热交换器壳体上的开孔与加强应按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3

篇第 6 章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。 

7.3.5  热交换器管板的最小厚度应不小于 14mm。 

7.3.6  螺纹管（整体低肋管，一般用于滑油冷却器）管外壁加工肋片后的外

经应不大于其两端光滑部分的外径，成形后的整体螺纹管最薄壁厚应满足 7.3.1

的要求； 

7.4  压力试验要求 

7.4.1  主要受压零部件包括热交换器壳体、热交换器端盖及芯组等，应单个

进行水压试验或组装后整体进行水压试验。 

7.4.2  组装完工后的热交换器两侧均应进行液压试验，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

力的 1.5 倍，但不得低于 0.4MPa（空气冷却器的气侧除外）。 

8  型式试验 

8.1  典型样品的选取 

8.1.1  初次认可时，所选样机应覆盖工厂的加工能力、制造水平。一般应按

照申请认可的每一系列产品按照最高工作压力、最大换热面积和工作压力/热面

积中间值的各选 1～2 台样机；如产品系列性能范围很窄，也可仅选择最高工作

压力、最大换热面积的各 1 台样机或仅选取最大工作压力的 1 台样机。 

8.1.2  重新认可时，可在每一系列产品中仅选取 1 个最具代表性的或市场需

求量最大的型号作为样机。 

8.1.3  工厂为保证认可产品满足预期的使用要求，有责任按本社接受的标准

和使用环境自己进行热工性能试验和流体阻力试验，或效用试验，并保证这些试

验合格。 

8.2  型式试验项目应包括： 

(1)  主要零件如换热管/片、管板、壳体、封头、夹紧螺栓和夹紧板材

料化学成分力学性能试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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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 换热管的检验。 

(3)  换热板片检验。 

(4)  主要受压零部件如壳体、封头、芯组水压试验。 

(5)  振动试验（仅对空气冷却器）。 

(6)  无损探伤（热交换器壳体、成型的换热板片）。 

(7)  整机压力试验。 

(8)  焊接工艺试验。 

(9)  本社审图部门针对特殊型式热交换器提出的其它型式试验项目。 

8.3  试验条件应满足下列要求： 

(1)  工厂的试验室/试验台如作为认可试验的试验场所，CCS 验船师应

按照 8.3(2)要求核查并确认满意。否则，所有试验应在 CCS 承认

的验证、试验机构进行。 

(2)  试验用测量仪器/仪表应具有有效计量检定证书，且压力表的精度

应不低于 1.6%。 

8.4  试验方法及要求应包括： 

(1)  主要零部件原材料理化性能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①  热交换器壳体、端盖、热交换管/片、管板、夹紧螺栓和夹紧

板等重要部件均需进行原材料理化性能试验，如采购的原材料

或铸件系持有 CCS 产品证书的除外； 

②  对铸件，如条件允许，应尽量在验船师在场的情况下在为申请

方供货的铸造厂现场取样并封样，如现场取样确有不便，也可

由已进货的铸件本体上所带的附铸试棒代替。 

③  试验方法及结果判定应按照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相关章

节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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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 换热管的检验按本指南 7.1.10 的规定进行，螺纹管、U 形管、蛇

形管的检验按下列规定进行： 

①  螺纹管除按本指南 7.1.10 的规定进行检验外，还应符合 7.3.6

的规定； 

②  U 形管、蛇形管除按本指南 7.1.10 的规定进行检验外，还应符

合 7.2.3 的规定。 

(3)  换热板片的检验按本指南 7.1.6～7.1.9 的规定进行。 

(4)  主要受压零部件水压强度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①  主要受压零部件包括热交换器壳体、热交换器端盖及芯组等，

一般可采取单个进行水压试验或组装后整体进行水压试验两

种方法进行； 

②  不同类型的热交换器受压零部件液压试验压力按下列方法确

定： 

(a)  对热交换器壳体、端盖、芯组，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

的 1.5 倍，时间为 15min； 

(b)  对铸铁或铸铜端盖防蚀处理前、换热管，试验压力设计

压力的 2 倍，时间为 15min。 

③  试验时试件表面应清洁并无任何涂层，试件表面应无渗漏及

“冒汗”现象。 

(5)  空气冷却器振动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①  振动试验的目的是考核空气冷却器换热管与管板连接工艺的

可靠性； 

②  试验在振动试验机上进行，试样水平安装，迎风面与试验机用

螺钉刚性连接，水腔充满水，水压为被试热交换器的水侧工作

压力； 

③  探索性振动试验，确定试样在整个试验频率（4～50Hz）中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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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存在共振，试验频率及振幅如下表 8.4.(5)： 

振动试验频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8.4 

振动频率 Hz 频率间隔 Hz 振幅 mm 停留时间 S 

4～33 1 ±0.25 15 

34～50 1 ±0.076 15 

 

④  若在探索性振动试验中发现有共振频率，则在共振频率至少进

行 2 小时振动试验；如果没有共振，则以频率 50Hz，振幅±

0.4mm 进行 2 小时振动试验； 

⑤  试验完毕，应对热交换器进行全面检查，各连接处应无松动、

脱焊和变形，不得渗漏； 

⑥  振动试验也可以在柴油机耐久试验时与柴油机配机进行考核。 

○7   对于空气冷却器，如果申请方能提交该型号空气冷却器在实船

上使用良好的记录和数据，经 CCS 审查满意后，可以考虑免

除该型号空气冷却器的振动试验。 

(6)  无损探伤（热交换器壳体、板式热交换器成型后换热板片）应符

合下列要求： 

①  热交换器的壳体如采用焊接结构，应按照 CCS《材料与焊接

规范》第 3 篇第 7 章的要求进行无损探伤。 

②  板式热交换器成型后换热板片，应采用渗透法进行检测，发现

微裂纹的应报废。 

(7)  整机压力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①  组装完工的热交换器的两侧均应进行液压试验，试验压力应为

设计压力的 1.5 倍，但不得低于 0.4Mpa（空气冷却器除外），

试验时间为 15min，试验介质为常温清水，不得渗漏； 

②  空气冷却器的空气侧应按设计压力进行气压试验，试验时间为

15min，不得渗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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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 真空热交换器的真空腔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加上 0.1Mpa，试

验时间为 15min，不得渗漏； 

④  制冷系统热交换器液压试验合格后，其制冷剂侧还应进行气密

试验，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，试验时间为 30min，不得渗漏； 

⑤  板片式热交换器两腔应分别进行水压试验，试验压力应为设计

压力的 1.25 倍，试验时间为 15min，试验介质为常温清水，不

得有渗漏和两腔串通现象。 

⑥  对管程设计压力大于壳程设计压力的壳管式热交换器，接头试

压应按图纸规定或按与 CCS 商定的方法进行。比如采用整体

试压时，若壳程材料应力小于或等于 0.9 倍的σs,可采用管/壳

程等压试验方法；或，如未按前者进行试验，则在原压力试验

基础上，采用壳程增加氨渗漏试验的方法。 

(8)  焊接工艺试验应符合本指南指南 6 的规定。 

(9)  除上述各条以外，对特殊的、异型产品，以及 CCS 认为有必要，

或者图纸/技术条件规定进行的其它试验项目，由验船师和申请方

协商后进行。 

8.5  试验项目的确定和减免 

8.5.1  初次认可时一般应进行本指南指南 8.2 中适用的全部试验项目。如满

足以下条件，申请方可书面申请减免本指南 8.2(5)规定的试验项目，CCS 将根据

申请方的生产情况、产品的生产历史及使用记录等予以考虑。 

(1)  申请方能够提供近期（一年内）由技术权威机构（国家质监总局，

或国防科技试验室等）出具的相应试验项目的试验报告； 

(2)  申请方能够提供（一年内）由 IACS 成员船级社签署的相应试验项

目的试验报告； 

(3)  申请认可的成品是以技术出让或授权方式生产，且技术出让或授

权的产品已经获得 CCS 设计认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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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 申请方能够提供近期（一年内）由使用方（配套的柴油机厂家）

出具的相应试验项目的试验报告。 

8.5.2  认可证书换新时应重新认可，如产品的设计图纸、生产工艺未发生变

化，且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对该类型产品的技术要求无变化，可以免除

8.2(2)～8.2(5)，8.2(8)条试验。但 CCS 保留要求重新做型式试验的权力。 

9  单件/单批检验 

9.1  取得 CCS 设计/型式认可资格后，工厂按认可条件（包括装备、工艺等）

生产的船用换热器，经 CCS 进行单件/单批检验合格后，方可装船使用。 

9.2  认可后产品检验的具体检验方式 CCS 将在颁发设计/型式认可证书时

书面通知工厂。 

9.3  单件/单批检验应按下表 9.3 所列项目进行。 

单件/单批检验试验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9.3 

型式认可 B 后产品检验 设计认可后产品检验 

1、审核主要零件材料性能试验报告 1、审核主要零件材料性能试验报告 

2、审核工厂整机压力试验报告 2、审核工厂整机压力试验报告 

3、审核无损检测报告（有要求时） 3、审核无损检测报告（有要求时） 

4、外观检查 4、外观检查 

5、按每型产品数量的 5%抽样进行整机压力试验 5、逐台进行整机压力试验 

 

9.4  获得 CCS 型式认可 A 的制造厂的产品检验 

9.4.1  获得 CCS 型式认可 A 的制造厂，应按照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1 篇第 3 章第 4 节的要求，申请定期审核。 

9.4.2  检验方式主要以报告审核为主，所有试验项目应由制造厂独立完成；

制造厂应在交付产品前提交产品检验申请，并同时提交涵盖上述 9.3 条型式认可

B 后产品检验 1～4 条中所有试验/检验项目的报告/记录/文件等，由 CCS 验船师

进行报告审核。 

9.5  制造厂在申请产品检验的同时，应提交已完成的检验报告或资料（CCS

要求见证的项目除外）和产品质量证明书，如 CCS 要求见证相关试验，则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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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验船师完成检验后签发。 

9.6  在热交换器的认可/检验过程中，除执行本指南有关规定以外，还应参

照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 1 篇第 3 章的具体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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